
— 1 —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文件

沪崇府发〔2020〕52 号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本区行政复议
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区各直属单位，在崇

市属有关部门：

现将《上海市崇明区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》印发你

们，请严格按照工作方案有关要求执行，确保高标准、高质量做

好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。

附件：上海市崇明区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

2020 年 11 月 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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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崇明区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健全我区行政复议工作体制机制，做好行政复议委

员会试点工作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》（国

发〔2010〕33 号）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开展行政复议委

员会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（沪府发〔2011〕65 号）及《市委全面

依法治市委员会 2019 年工作要点》等相关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深入推进行

政复议体制改革，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，围绕法治政府建

设目标，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，努力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，为

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。

二、试点内容

设立崇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区行政复议

委员会），作为区政府审理试点范围内行政复议案件的审议机构，

建立政府主导、专业保障、社会参与的行政复议工作机制，不断

增强行政复议工作的社会公信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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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试点审议案件类型

主要包括以下案件类型：

（一）事实、证据认定存在较大争议的；

（二）专业性较强、难度较大的；

（三）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；

（四）社会影响较大的；

（五）法律关系复杂、法律适用存在重大分歧的；

（六）三分之一以上委员提出由行政复议委员会案件审议会

议审议的；

（七）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常务副主任委员或者副主

任委员认为需要由行政复议委员会案件审议会议审议的。

四、机构设置

区行政复议委员会由主任委员 1 名、常务副主任委员 2 名、

副主任委员 1 名、委员若干名组成。主任委员由区政府分管副区

长担任；常务副主任委员由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和区司法局局长担

任；副主任委员由区司法局分管副局长担任。委员分为常任委员

和非常任委员，常任委员由区司法局相关科室负责人担任（4人），

非常任委员实行选任制，从专家学者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区

政府法律顾问、执业律师中选聘（9 人）。常任委员和非常任委

员均由区政府任命。

区行政复议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执行议事事项、组

织召开全体会议和案件审议会议及其他日常工作。办公室设在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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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局，主任由区司法局局长兼任，副主任由区司法局分管行政

复议工作的副局长兼任。

五、运行机制

行政复议委员会通过召开全体会议和案件审议会议等形式

开展工作。

（一）全体会议。行政复议委员会全体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

一次。每次会议的召开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行政复议委员会组

成人员出席。

行政复议委员会全体会议结束后应当制作《会议纪要》，送

行政复议委员会组成人员，同时报送区政府领导并抄送有关部门

和单位。

行政复议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审议通过的事项，应当以文件

形式印发。

（二）案件审议会议。行政复议委员会案件审议会议可根据

工作需要召开，每次参会委员的人数为 5 人以上（含 5 人）单数

参加，其中非常任委员人数应占半数以上。具体名单根据案件实

际及委员专业领域等情况，由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从委员名单

中遴选，并报办公室主任同意后确定。案件审议会议对行政复议

案件进行审议并形成审议意见。

行政复议案件审议会议结束后，在审议意见基础上形成《行

政复议案件审议报告》，并报请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委员或常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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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主任委员审签。《行政复议案件审议报告》应当载明参会委员

的主要观点和意见，并作为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的主要参考。

六、工作节点

（一）制定方案阶段（2020 年 10 月底前）。明确组建行政

复议委员会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，研究制定实施方案，确认委

员名单，以政府文件印发。

（二）前期筹备阶段（2020 年 11 月底前）。根据工作方案，

设立相应机构，配备工作人员，加强人员培训，配置场所、设备

等硬件；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，建立工作机制和制度，做好行政

复议体制改革的宣传，营造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组织实施阶段（2020 年 12 月底前）。实施重大疑难

复杂案件由复议委员会案件审议会议审议的案件审理方式，规范

案件办理程序，完善相关制度，提高办案质量。

七、相关保障

（一）为保障试点工作顺利开展，及时制定《崇明区人民政

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章程》《崇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工作

规则》等配套工作制度。

（二）区行政复议委员会审议行政复议案件和研究行政复议

工作中重大问题的经费，按照部门预算管理原则，列入区政府财

政预算，并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开支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试点工作是推进依法行政、建设法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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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的重要举措，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认真落实好本方案的

各项工作内容和保障措施，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大力宣传引导。充分利用各种渠道，大力宣传行政复

议委员会试点工作的内容，以及行政复议公平、公正、便民、免

费等特点，积极引导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复议途径依法解

决行政争议，切实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作用。

（三）认真履行职责。区司法局要认真履行《行政复议法》

和本方案确定的各项职责，健全试点制度，畅通复议渠道，创新

复议办案方式，提高办案质量，大力化解行政争议。要认真总结

试点工作经验，注意研究解决复议委员会试点过程中出现的新情

况、新问题，不断完善试点内容，优化行政复议案件的办理流程

和机制，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。

附件：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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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名单

主 任 委 员：谷继明 区政府副区长、区公安分局局长

常务副主任委员：张振斌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

时 枫 区司法局局长

副 主 任 委 员：彭世磊 区司法局副局长

常 任 委 员：刘丽佳 区司法局依法治区秘书科科长

夏媛媛 区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

法治科科长

续丽丽 区司法局法制监督科科长

王洪丹 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

管理科副科长

非 常 任 委 员：张 璐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

陈越峰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

郑少华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

曹志龙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

张 玲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

徐珊珊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

丁美红 上海市律师协会崇明工作委员会主任

黄亚忠 上海市申江律师事务所主任

张白云 上海恒远律师事务所律师

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监委，

区人民法院，区人民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。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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